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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扎实推进我市2013年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
市暨碧水蓝天工程，根据《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环
保模范城市考核指标及其实施细则（第六阶段）的通知》

（环办〔2011〕3号）、《环保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环保模
范城市创建与管理工作办法的通知》（环办〔2011〕11号）
和《洛阳市创建国家环保模范城市规划》等相关规定，制
订本方案。

（一）碧水工程
以改善城市区水环境质量为出发点，不断完善污水

管网，逐步实现雨污分流；加快污水处理厂建设、提升和
改造，提高城市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实施河渠环境综合
整治，逐步实现城市水环境的生态良性循环；加强监管，
严格执行废水排放标准，确保地表水水质达到相应水体
环境功能要求，全市域跨境断面出境水质达到要求。

1. 开展伊河、洛河、涧河、瀍河市区上游河段环境整
治，根据具体情况编制方案并组织实施。严禁废水未经
处理直排入河道，排污口实施规范化整治，确保各县（市）
区出境水断面水质达到水体功能区划要求。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2. 开展“四河七渠”河渠两岸污水管网截污建设。

依据《洛阳市2013 至2014年四河七渠截污工程实施方
案》，2013年重点实施12项截污工程。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市公用事业局、洛龙区人民政
府、洛阳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3. 完成关林片区、安乐片区、龙门片区污水管网建

设，确保城市污水进入污水处理厂。
责任单位：洛阳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完成时限：2013年9月底
4. 开展“两河一渠”综合整治。制订《“两河一渠”环

境综合整治方案》，分年度组织实施。
牵头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相关责任单位：市住建委、市公用事业局、市财政局、

市规划局、市环保局、市园林局，涧西区、西工区、瀍河回
族区、老城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5. 完成全市污水处理厂建设总体布局规划编制。
责任单位：市规划局
完成时限：2013年6月底
6. 完成涧西、瀍东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建设并

投入运行，19项污染因子全面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
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要求。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7. 偃师市污水处理厂改扩建项目完成土地征用、初

步设计及实施图设计等前期工作，建成进水调节池。
责任单位：偃师市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8. 伊滨区污水处理厂建设工程，6月底前开工建设，

并同步进行区内污水管网配套建设。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洛阳新区管委会办公室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9. 涧西污水处理厂每天10万吨扩建工程，10月底

前完成前期工作，年底前开工建设。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
10. 白马寺污水处理厂每天5000吨建设工程，10月

底前完成前期工作，年底前开工建设。
责任单位：洛龙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
11. 伊川第二污水处理厂和偃师、新安、伊川东园

区、栾川、嵩县田湖园区等5个产业集聚区污水处理厂，
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行。吉利、洛宁南园区产业集聚区污
水处理厂和嵩县第二污水处理厂完成主体工程。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12. 偃师市翟镇镇、顾县镇、高龙镇，孟津县平乐镇、

小浪底镇、朝阳镇，新安县五头镇、正村镇、铁门镇、南李
村镇、石井镇，伊川县平等乡、彭婆镇，宜阳县三乡镇，洛
宁县下峪镇、故县镇，栾川县冷水镇、三川镇、叫河镇，嵩
县旧县镇等20个主要沿河乡镇污水处理厂完成建设并
投入运行。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人民政府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13. 完成新街—洛河北岸—瀍东污水处理厂污水干

管建设，投入使用。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14. 启动杨文片区管网建设，市住建委负责市管管

网建设，瀍河回族区政府制订区管管网建设方案并开工
建设。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瀍河回族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15. 完成市区道路污水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年度工

作。对具备实施雨污分流条件的道路管网进行改造，全
面实施雨污分流，对具备条件的生活小区实施雨污分流
改造。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
相关责任单位：各城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16. 完善县城污水管网，提高污水处理厂收水率。

偃师市3.6公里、孟津县8.5公里、新安县1.8公里、伊川县
10公里、宜阳县8公里、汝阳县6公里、洛宁县5公里、栾
川县6公里、嵩县5公里。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监管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17. 按照新的排放标准，完成23家废水排放企业深

度治理。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18. 嵩县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主体工程完成建

设。
责任单位：嵩县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6月底
19. 第二季度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专项战役（按

专项战役方案实施）。
牵头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相关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

部门
完成时限：2013年6月
20. 第四季度开展涉重金属行业专项整治战役（按

专项战役方案实施）。
牵头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相关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

部门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
21. 伊川县完成北小河（城区段）流域综合整治，清

除沿岸垃圾，截流污水排污口，对沿岸排污企业进行整
治，确保稳定达标排放。

责任单位：伊川县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二）蓝天工程
突出抓好扬尘污染控制、机动车尾气治理；加快火电

企业脱硝工程和非电行业脱硫工程建设；加快清洁能源
入市工程建设；关闭市区不符合要求的燃煤设施及其他
大气污染源，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22. 第一季度开展城市扬尘治理专项战役（按专项
战役方案实施）。

牵头责任单位：市住建委
相关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有关

部门
完成时限：2013年4月
23. 完成洛阳—宜阳天然气管道建设工程并实现供

气。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6月底
24. 环城次高压天然气管道工程完成西环线建设工

程，东环线、南环线随东环路和南环路同步建设。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25. 完成市政中压燃气管网铺设30公里。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26. 完成9座加气站工程。其中，公交加气站3座；

孟津县、新安县、汝阳县长途客车加气站各1座；社会加
气站1座；加气母站1座；液化天然气工厂1座（储备调峰
站）。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27. 加强城市供热管网建设，市区洛河以北完成管

网建设 24.81 公里，伊滨区完成管网建设 36.55 公里，增
加供热面积200万平方米。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28. 加强尾气监测站点的建设，9个县（市）完成监测

站点建设。
责任单位：各县（市）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6月底
29. 加强对机动车尾气排放检测。城市区机动车环

保定期检测率60%以上。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30. 严格执行机动车报废制度，确保报废执行率

100%。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31. 完成未取得绿色环保标志机动车的限行区域划

定工作。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32. 加强柴油公交车治理，年度新购置 300 辆清洁

能源公交车。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33. 完成未在集中供热供气区域城市区11家单位锅

炉废气治理任务。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企业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9月底
34. 11家火电企业完成烟气脱硝工程建设并投入使

用，同时完成脱硫除尘工程升级改造，确保外排废气达到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要求。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企业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6月底
35. 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公司1号、2号水泥窑烟

气脱硝工程开工建设。
责任单位：宜阳县人民政府、洛阳黄河同力水泥有限

公司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36. 关闭企业自备煤气站，统一改用清洁能源。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37. 关闭重污染生产线，对重污染企业实施搬迁。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38. 完成78家企业落后生产设施淘汰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39. 关闭38家严重污染环境、浪费资源的小企业，消

除安全隐患，调整区域布局。
责任单位：市工信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40. 第三季度开展拆除不符合要求燃煤设施专项战

役（按专项战役方案实施）。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企业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9月
41. 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建立完

善长效工作机制。
责任单位：市委农工委
相关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42. 开展全市重点工业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
牵头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43. 加强伊川产业集聚区（重点是水寨至伊川龙泉

坑口电厂段）、宜阳火车站和化肥厂周边区域的综合治
理，加强道路扬尘控制，采取道路清扫洒水、运输车辆密
闭运输、车辆装卸区完善喷淋设施、进出区域硬化等有效
措施，防治扬尘污染。

责任单位：伊川县、宜阳县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三）宁静工程
加强建筑施工噪声、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和监管

工作，确保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不大于60分贝，交通干
线噪声不大于70分贝。

44. 社会生活噪声治理。对服务业、商业、文化娱乐
等噪声超标企业进行治理。

牵头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相关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45. 交通噪声防治。扩大城区禁鸣区范围，控制高

噪声机动车在市区的行驶路线和时间。
牵头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相关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46. 企事业单位噪声源治理。对建筑施工、建材加

工、宾馆锅炉房及发电机房等重点高噪声行业进行整
治。

牵头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相关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47. 完善城市区建筑单位夜间施工、征迁工地和建

筑垃圾清运的公示制度。经批准允许夜间施工作业的施
工单位，必须落实事前公示制度，将施工单位名称、批准
时间、行车路线、责任人等有关情况，在施工工地周边居
民区醒目位置进行公示。依法查处未经批准进行夜间施
工的违法行为。

责任单位：各城市区人民政府
48. 加强对城市区商业经营活动和噪声敏感建筑物

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等社会生活噪声源的综合
治理，取缔无证经营单位的噪声源。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

（四）清洁工程
49. 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在城市区完成2个小区

垃圾分类试点工作。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50. 建立健全推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

完成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编制工作。新增机扫车 19
台，建立车辆作业台账。

责任单位：市住建委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51. 逐步实现生活垃圾资源化。城市区要按照《城

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专项规划》要求，加快利用生活垃圾
焚烧技术工作进度，提高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同时，
最大限度保证洛阳黄河同力水泥公司利用水泥回转窑协
同处理城市生活垃圾项目的垃圾供给。其他有条件的县

（市）要积极探索联合开展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新途
径。

牵头单位：市住建委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52. 完成洛阳市污泥处置厂改扩建工程。
责任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0月底
53. 加快完成洛阳新区污泥处理厂、洛阳市吉利区

污泥处理工程、孟津县城污泥处置工程、新安县污泥处置
工程、伊川县污泥处置工程、宜阳县污泥处置工程的建设
任务。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督办单位：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54. 完成城市区和县城个体诊所医疗废弃物集中处

置。
责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55. 指导、督促企业配置应急物资，制订突发环境事

件应急预案并备案，危险废物产生量每年10吨以上企业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率100%。

牵头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企业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五）节能节水工程
56. 加强节能重点工程建设，实施锅炉窑炉改造、电

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绿色照明等
节能改造工程，确保规模以上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逐年

下降。完成8家企业的节能改造工程。
牵头责任单位：市发改委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企业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57. 加快重点企业中水回用设施建设，提高中水使

用率。
牵头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及企业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58. 建设节水示范工程。完成河南科技大学5幢学

生公寓洗浴用水回收处理再利用工程和拖研所新建试验
场的中水利用工程；完成阿特斯光伏电力（洛阳）有限公
司、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河南科技大学、洛阳市第一人
民医院、河南省针灸推拿按摩学校等5家企业（单位）水
平衡测试工作。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59. 涧西、瀍东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量每年分别达

到1100万吨和800万吨。其中，大唐洛阳热电厂中水使
用量达到300万吨，力争达到350万吨；国华孟津发电有
限公司中水使用量不少于800万吨；河南华润电力首阳
山有限公司中水使用量不少于 650 万吨，力争达到 800
万吨。

责任单位：市发改委、市公用事业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60. 伊川污水处理厂新建中水回用工程，3月底前建

成稳定运行，满足减排核查要求；稳定供应中水，伊川龙
泉金亨有限公司中水回用量每年不得少于300万吨。

责任单位：伊川县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61. 孟津污水处理厂中水回用工程8月底前建成运

行，中水使用单位为河南煤业化工集团洛阳永龙能化有
限公司。

责任单位：孟津县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六）生态工程
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

态修复工程。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推进水
土流失综合治理；坚持以生态创建为抓手，以沿河重点
乡镇和新型农村社区为示范，逐步推进农村环境基础
设施建设和农村污染防治工作；实施农村环境集中整
治活动，建立切实管用的长效机制，积极打造规范有
序、卫生整洁、生态良好的农村环境；进一步规范矿产
资源开发秩序，实施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加强
植树造林、森林抚育、通道绿化工程建设，不断推进农
村地区污染治理，保持和促进区域内自然生态系统良
性循环。

62.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50平方公里。其中，实施水
保综合治理项目29.5平方公里，涉及新安县金水河、栾川
县三川、洛龙区龙门山3个项目区；实施水土保持坡改梯
项目，建设嵩县坡改梯8.33平方公里；实施黄土高原淤地
坝工程，涉及孟津县落驾沟、宜阳韩城河、汝阳县杜康河、
伊滨区酒流沟4条坝系，建设淤地坝4座。

责任单位：市水务局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63. 规范矿产开发秩序，严格整顿滥采乱挖、破坏生

态环境的违法行为。2013 年 4 月开工郑少洛高速公路
（洛阳段）沿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4月底前完成
河南栾川县三合金矿排渣场矿山环境治理项目建设，通
过验收；5月底启动前宜阳城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
程-锦屏山采石场生态地质环境治理工程；11月底前完
成新安县始祖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项目，使之具备验收
条件；完成半坡镇矿区恢复工程。

责任单位：市国土资源局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64. 完成偃师市首阳山森林公园生态保护工程。
责任单位：偃师市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65. 完成龙门国家湿地公园项目一期工程建设。
责任单位：龙门管委会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66. 完成龙门东山珍奇植物观光园项目一期工程建

设。
责任单位：龙门管委会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67. 强化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完成50家畜禽

养殖企业污染治理任务。
牵头责任单位：市畜牧局
相关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68. 开展农村环境集中整治活动。2013年3月底前

开展重点治理，全市村容村貌和路容路貌达到“一眼清”
标准。4月底前全市所有行政村都要建立健全农村环境
正常管理的长效保洁机制，普遍开展农村环境整治达标
活动，年底前全市农村主次干道整治全部达标，1000个
行政村达到市级农村环境整治标准。

责任单位：市委农工委
完成时限：2013年12月底
69. 扩大绿化面积，提高城市绿化覆盖率。加快推

进310国道、王城大道等绿化工程和洛浦公园、王城公园
等提升工程。城区新增绿化面积120万平方米，人均公
园绿地面积达到8.4平方米。

责任单位：市园林局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70. 完成50个省级生态村、10个省级生态乡镇创建

任务。
责任单位：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
监管单位：市环保局
完成时限：2013年11月底

洛阳市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指挥部办公室
2013年4月2日

洛阳市2013年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
暨碧水蓝天工程实施方案


